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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77 证券简称：ST东时 公告编号：临 2025-205

转债代码：113575 转债简称：东时转债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被拍卖的股份为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时尚投资”）持有的公司

2,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合计约占公司总股本（因公司处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期，数据为截至 2025 年 12 月 28 日，下同）714,914,994 股的 0.28%。

 本次司法拍卖尚涉及余款缴纳、法院出具裁定、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

其最终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受让方在受让上述股份后 6个月内，不得减持

其所受让的股份。

 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0 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

京一中院”）送达的《决定书》，北京一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东

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

 公司尚处于预重整阶段，并未收到法院关于进入重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

书，后续能否进入正式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9.4.1 条规定，若法院依法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本次股权拍卖的基本情况

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查询，获悉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2 月 28 日

10 时至 2025 年 12 月 29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对公司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持有的公司 2,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约占目前



2

总股本的 0.28%）进行司法拍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

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197）。

二、本次股权拍卖的竞价结果

经公司查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公司

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持有的公司 2,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全部竞价成功，司

法拍卖竞买结果如下：

序

号
标的物名称 竞买号 竞买人 成交股数 成交金额（元）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

东方时尚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的ST东时

（603377）的

2,000,000 股股票

2352432

03

登途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000,000 7,338,000 0.28%

合计 2,000,000 7,338,000 0.28%

本次竞买人为公司股东登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途控股”）。

本次司法拍卖竞拍前，登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荣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共计持有公司 82,040,2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11.48%；若

本次司法拍卖竞拍的股票顺利完成过户，登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

84,040,2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11.76%。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

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6,650,000 股（含已拍卖未过户 3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3%；公司实际

控制人徐雄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2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公

司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徐雄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6,9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6%。如果上述股权顺利完成过户，公司控股

股东东方时尚投资将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4,650,000 股（含已拍卖未过户 100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5%；公司实际控制人徐雄先生将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 2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公司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及其一致行

动人徐雄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4,9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8%。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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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后续仍涉及缴纳

拍卖余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次司法拍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直接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

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

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及

第二十二条：“（三）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参照适用

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本指引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

例、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规定，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

个月内不得减持所受让的股份。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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